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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环境保护厅关于规范生态严格控制区

管理工作的通知
 

各地级以上市环保局、深圳市人居环境委、顺德区环境运输和城市管理局：

为严格《珠江三角洲环境保护规划纲要（2004-2020年）》和《广东省环境保护规划纲要（2006-2020年）》所划定生态严格控制区的管理，切实加强生态

安全体系建设，确保区域生态环境安全，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加强生态严格控制区的管理。各地要从严落实“严格控制区内不得进行与环境保护和生态建设无关的开发活动”的要求，原则上不得对生态严格控制

区进行调整。

二、对列入国家和省重点项目名录的环保、水利、公路、铁路、输油气管道、输变电工程等基础设施项目，因工程和自然条件限制确实需要调整或穿越生

态严格控制区的，应当委托具备环评或工程咨询资质的单位编制可行性研究报告，经省环境技术中心组织专家评估并修改完善后，由地级以上市政府上报省政

府（具体见附件）。

三、需要调整生态严格控制区的，可行性研究报告应重点突出以下内容：

（一）加强项目选址唯一性的论证。从经济、社会、工程、环境等方面对项目选址进行多方案比较，充分论证项目选址唯一性和合理性。

（二）科学制定生态严格控制区的调整方案。调出严格控制区的面积应尽可能缩减，原则上不得超过项目建设的边界范围。按照生态严格控制区占补平衡

的要求，调入面积不得少于调出面积，调入区域生态环境现状良好。

（三）加强对严格控制区调整的生态影响分析。分析比较严格控制区调整前后对区域生态环境破碎化的影响程度。从维护区域生态安全格局的角度，通过

对自然景观、动植物生境、生态廊道保护等方面的分析，论证严格控制区调整对区域生态系统连贯性、完整性的影响。加强对涉及自然保护区、水源保护区、

森林公园等敏感区域的生态影响分析。

（四）强化生态保护措施可行性分析。对调入和调出区域要分别制定具体的生态保护措施，充分分析其可行性和预期效果，确保调入区域生态环境质量逐

步得到改善，调出区域生态环境质量不下降。

四、需穿越生态严格控制区的，可行性研究报告应重点突出以下内容：

（一）明确穿越生态严格控制区工程方案的基本情况。包括各段的具体位置、长度、土地利用类型、植被和动物生境等生态环境现状、涉及何种类型重要

环境敏感区等情况。

（二）加强对选线唯一性的论证。采用工可阶段提出的工程方案进行比选，比选方案原则上不得少于三个。对于涉及重要生态敏感点、生态环境现状较

好、对区域生态系统完整性影响较大的局部工程，要从维护区域生态系统完整性的角度，逐段提出避绕方案，尽可能不穿越或少穿越生态严格控制区，减少对

生态系统完整性和连贯性的影响。

（三）加强对工程穿越严格控制区的生态影响分析。分析比较工程建设对区域生态环境破碎化的影响程度。从维护区域生态安全格局的角度，通过对自然

景观、动植物生境、生态廊道保护等方面的分析，论证工程穿越严格控制区对区域生态系统连贯性、完整性的影响。加强对涉及自然保护区、水源保护区、森

林公园等敏感区域的生态影响分析。

（四）强化生态保护措施可行性分析。从保证野生动物迁徙、完善区域生态景观、减缓线性切割对区域生态系统破碎化影响等方面提出具体的生态保护措

施，并分析其可行性和预期效果。原则上不得在生态严格控制区内设置取土场和排土场。

 

附件：生态严格控制区调整（穿越）可行性研究报告审查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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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生态严格控制区调整（穿越）可行性研究报告审查程序

 

为规范和加强生态严格控制区的管理，现制定生态严格控制区调整（穿越）可行性研究报告审查程序如下：

一、编制报告。各地委托有环评或工程咨询资质的单位编制生态严格控制区调整（穿越）可行性研究报告。

二、征求意见。各地就生态严格控制区调整（穿越）可行性研究报告征求市、县级有关部门意见。

三、技术评估。各地委托省环境技术中心组织对生态严格控制区调整（穿越）可行性研究报告进行专家评审，并根据专家评审意见修改完善，经专家组长

确认后，将有关材料提交省环境技术中心审查，由省环境技术中心出具技术评估意见。专家组提出重大修改意见的，各地应进一步论证和修改完善，并再次征

求意见和专家评审。

四、组织上报。地级以上市政府将可行性研究报告、征求意见情况、专家评审意见和技术评估意见等相关材料上报省政府。

五、部门办理。省政府办公厅将相关材料转省环境保护厅会同有关部门研究提出意见。省环境保护厅综合有关部门意见后，形成拟办意见报省政府办公

厅。

六、审定批复。省人大或省政府对生态严格控制区调整（穿越）可行性研究报告进行审定，出具批复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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